
讓食物業

在暫准牌照有效期內

取得正式牌照的小貼士



食物業暫准牌照制度

 當申請牌照的處所經認可專業人士核實
已符合各政府部門就發出暫准牌照所施
加的各項基本規定，並提交由專業人士
簽妥的證明書，便可獲發暫准牌照開始
營業

 暫准牌照的有效期為六個月，申請人須
在期間繼續履行正式牌照的發牌要求



利便履行牌照規定的措施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消防處、

屋宇署及獨立審查組早前檢討了食物

業牌照申請程序

 並就不同層面推出多項措施，以利便

申請人履行正式牌照的發牌要求



讓業務經營者更多參與牌照申請

 食環署於「發牌條件通知書」及相關信件上加
強提示，提醒申請人須在暫准牌照有效期內，
儘快履行所有正式牌照發牌條件

 食環署將視察處所後發出的尚未遵辦發牌條件
通知信抄送副本到申領有關牌照的處所

 食環署在暫准牌照屆滿前的三、二及一個月，
透過電郵及短訊(SMS)適時提醒申請人其暫准
牌照的屆滿日期



精簡處理修訂圖則流程

 屋宇署/獨立審查組即將引入「自行核證制
度」，容許牌照申請人選擇聘用認可人士自行
核證有關修訂/更改圖則是否符合樓宇安全規
定

 食環署與屋宇署/獨立審查組及消防處已重新
審視需要轉介修訂/更改圖則到相關部門以徵
詢意見的準則，以簡化處理程序



預先填上相關資料的指定表格

 食環署在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予申請人

後，會將部門電腦系統內相關申請的資料，

如申請人姓名、處所地址、申請牌照類別及

店鋪名稱(如有)等，預先植入在相關表格上，

再以電郵方式傳送予申請人或其代理人参考

並可自行填寫表格內其餘部份及列印



 親身參與申請審查小組會議(如有)及個案經
理到處所的現場視察

 避免對已獲部門接納的設計圖則作不必要或
重大修改

 如須修訂圖則，須用顏色筆標示及略加說明
擬議的更改，並盡早提交修訂申請

有助適時取得正式牌照的良好做法



 留意申請進度，積極跟進未符要求的發牌條件，
及適當催促承辦商或代理人採取行動以履行發
牌規定

 及早準備所需證明文件如電力裝置完工證明書、
通風系統的供應商發出的證明書、食物供應商
證明書、有效的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等

 至少在暫准牌照屆滿前15個工作天通知食環署
已辦妥發牌條件，以便署方可以及時進行最後
查核視察，以及簽發正式牌照

有助適時取得正式牌照的良好做法



 涉及樓宇結構安全、逃生路徑及防火等範疇的修改

 在處所天花加設懸掛式水箱

 加設室內間隔牆

 將電動式出口門更改為手動式出口門

 更改煑食燃料

 在食物處理間加設電炸爐

須再次轉介以徵詢意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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